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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 

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2017年 5月 15日，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晋煤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山西晋城无烟煤

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20 年 11 月 30 日已更名为晋能控股装备

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

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根据协议，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

内向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存款服务、结算服务、

综合授信服务及中国银监会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4月 25日披露的《关于与晋煤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2）。 

2020年 12月 28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根据协议，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内向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

但不限于存款服务、结算服务、综合授信服务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与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

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6）。 

现由于公司与财务公司已无实质性业务（交易），因此根据公司

实际运行情况及业务需要，决定终止与财务公司的相关业务并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 

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4年 6月 2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

融服务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

议。 

2024 年 6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与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参与该议案表

决的 8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余孝民先生回避表决。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控股股

东及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议案应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

入有效表决权总数。 

二、拟签署《终止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双方一致同意终止《金融服务协议》的履行；协议终止后，双

方在《金融服务协议》及所涉具体合同或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即全部



 

 

终止，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 

2.双方一致确认，截至本协议第一条终止履行之日，双方在《金

融服务协议》及所涉具体合同或协议项下的全部事项均已履行完毕，

双方之间不存在未结清事项，亦不存在任何履约争议，任何一方均不

得再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相对方主张任何权利。 

3.本终止协议的签署，不影响《金融服务协议》项下违约条款的

效力。如任何一方存在违约行为的，违约方均应严格按照《金融服务

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三、在财务公司的存贷款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贷款余额为 0元，公

司与财务公司已无实质性金融服务业务。 

四、本次签订《终止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终止财务公司金融服务业务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亦不会对

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4年 6月 24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

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与晋煤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之终止协议》，

是公司慎重考虑的决定，终止开展原《金融服务协议》中所约定的相

关业务，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和持续、良性发展，不存在损害公

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金融服务协议之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6月 26日 

 


